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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购内江华联

80.05%

股权

四川内江

72,027.59

10,895 10,895

4

个月

2014

年

01

月

2

内江购物中心筹备开业

26,125 22,280

华联股份增资

22,280

万

元

，

其余投资由内江华联

自筹

五

、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

1

收购鼎鑫源商业

80.05%

股

权

内 蒙 古 包

头

101,587.07

25,696 25,696

10

个月

2014

年

08

月

2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筹备开

业

49,620 38,000

华联股份增资

38,000

万

元

，

其余投资由鼎新源商

业自筹

六

、

门店装修改造项目

1

紫金购物中心 江苏南京

12,645.73 4,565 4,565 4

个月

2014

年

01

月 自有物业

2

昌鑫购物中心 辽宁沈阳

50,651.29 7,450 7,450 6

个月

2014

年

01

月 自有物业

3

赤峰购物中心

内蒙古赤

峰

80,559.00 6,858 6,858 7

个月

2014

年

06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4

顺义金街购物中心 北京

95,083.00 16,213 16,213 8

个月

2013

年

07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5

大屯购物中心 北京

78,827.00 15,432 15,432 9

个月

2015

年

06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6

盘锦购物中心 辽宁盘锦

60,121.00 5,652 5,652 4

个月

2014

年

07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7

朔州购物中心 山西朔州

48,547.60 5,710 5,710 4

个月

2014

年

08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8

平谷购物中心 北京

59,212.00 4,969 4,969 4

个月

2015

年

06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9

廊坊购物中心 河北廊坊

89,405.00 6,946 6,946 4

个月

2013

年

12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10

包头青东路购物中心

内蒙古包

头

66,170.37 6,624 6,624 4

个月

2014

年

08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七

、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

合计

308,157

2

该建设期自海融兴达相关物业建设完成并交付之日（

2012

年

8

月）起计算。

注：海融兴达经营天鸿购物中心，内江华联经营内江购物中心，鼎鑫源商业经营包头正翔购物中心。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项目的审批进度、资金需求和轻重缓急程度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入

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予以置换。对于股权收购后增资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前，标的公司在得到公司同意后，可以根据该项目购物中心开办的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增资款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募集资金如有剩余，将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天鸿购物中心项目

（一）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北京海融兴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常惠路3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常惠路3号楼

法定代表人：吴焕文

注册资本：5,500万元

实收资本：5,500万元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天鸿购物中心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1）华联股份收购海融兴达51%股权的价款为17,522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2）收购完成后，海融兴达筹备天鸿购物中心投资额为50,319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15,300万元，鹏瑞商业投入14,700

万元，海融兴达自筹20,319万元。

项目实施方式：华联股份以募集资金收购海融兴达5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通过增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15,300万元，鹏瑞

商业同比例增资14,700万元。

资金用途：华联股份与鹏瑞商业同比例增资共计投入30,000万元，用于归还海融兴达股东借款；海融兴达自筹20,319万元，用于天鸿购物

中心项目装修。

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海融兴达51%股权。

3、股权及控制关系

（1）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海融兴达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2）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海融兴达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3）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有权根据经营需要重新任命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管理层。

4、海融兴达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海融兴达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天鸿购物中心相关物业，为海融兴达向北京天鸿置业有限公司所购买。该物业建筑面积为80,598.06平方米。

北京天鸿置业有限公司已就该物业取得了 《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海融兴达购买该物业后，房屋所有权证正在办理中。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天鸿购物中心

京朝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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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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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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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致同出具的致同审字（2013）第110ZC1657号《审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31日，海融兴达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3）负债情况

根据致同出具的致同审字（2013）第110ZC1657号《审计报告》，海融兴达的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90,662,119.90

预收款项

19,532.00

应付职工薪酬

134,702.47

应付利息

1,034,718.05

其他应付款

498,138,589.2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0

长期借款

440,000,000.00

负债合计

1,059,989,661.68

上表中主要科目的情况说明如下：

应付账款为海融兴达应付项目工程款；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应付鹏瑞商业的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海融兴达向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借款；长期借款为海融兴达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上述应付帐款和借款均用于天鸿购物中心项目建设，是海融兴达开

展正常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债务。

5、主营业务

海融兴达主要经营天鸿购物中心。目前，天鸿购物中心正在筹备开业中，预计将于2013年9月营业。

6、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致同出具的致同审字（2013）第110ZC1657号《审计报告》，海融兴达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

资产总额

1,130,024,075.27

负债总额

1,059,989,661.68

所有者权益

70,034,413.59

利润表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2,695,258.13

利润总额

-12,695,258.13

净利润

-12,706,733.65

现金流量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04,432.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2,683,014.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7,079,012.9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35,664.17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内容摘要

2013年4月25日，华联股份、鹏瑞商业与海融兴达签署《北京海融兴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就华联股份购买鹏瑞商

业所持海融兴达51%股权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华联股份、鹏瑞商业与海融兴达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北京海融兴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2、目标股权

鹏瑞商业持有的目标公司51%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目标公司51%的股权，鹏瑞商业持有目标公司49%的股权。

3、交易价款及其支付

华联股份、鹏瑞商业同意，目标股权的转股价款以《评估报告》确定的目标股权评估值为准，由华联股份于过户日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支付至鹏瑞商业指定的银行账户。

各方同意，转股交易完成后，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条款，华联股份、鹏瑞商业按照持股比例等比例按面值认购目标公司的增资，其

中，华联股份增资资金为15,300万元，鹏瑞商业增资资金为14,700万元。

各方同意，华联股份、鹏瑞商业应于转股交割日或各方另行同意的其他日期支付增资款（支付之日为“增资款支付日” ）。

4、本次交易的实施与完成

华联股份、鹏瑞商业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的20个工作日内或华联股份、鹏瑞商业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该日期以下称“转股交割日” ）进

行转股交割。目标公司应于转股交割日将华联股份记载于其股东名册。华联股份于转股交割日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合法享有和承担目标股

权所代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鹏瑞商业应于转股交割日后30个工作日内协助目标公司办理将目标股权登记于华联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华联股份应当给予

必要的协助。

5、过渡期损益

华联股份、鹏瑞商业同意，目标股权在过渡期期间的损益由鹏瑞商业享有或承担。

6、生效

《北京海融兴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

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华联股份股东大会和鹏瑞商业董事会的批准；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7、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对方遭受任何

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受损失方补偿以使其免受损失。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补偿。

（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海融兴达51%股权的交易定价以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85-1号）所确定的目标股权评估值作

为依据。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估结果采用资产基础法定价，海融兴达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34,356.06万元，鹏瑞商业持有的海融兴达51%股权

对应的评估值为17,521.59万元。根据评估结果海融兴达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7,522万元。

2、评估情况

（1）评估方法

①资产基础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为140,355.03万元， 总负债为105,998.97万元， 净资产为34,356.06万元， 增值27,352.63万元， 增值率

390.56� %。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B-A)/A*100

1

一

、

流动资产

603.07 603.07 0.00 0.00

2

二

、

非流动资产

112,399.33 139,751.96 27,352.63 24.34

3

固定资产

16.14 15.76 -0.38 -2.35

4

在建工程

112,383.19 139,736.20 27,353.01 24.34

5

无形资产

0.00 0.00 0.00

6

开发支出

0.00 0.00 0.00

7

商誉

0.00 0.00 0.00

8

长期待摊费用

0.00 0.00 0.00

9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0 0.00 0.00

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11

资产总计

113,002.40 140,355.03 27,352.63 24.21

12

三

、

流动负债

61,998.97 61,998.97 0.00 0.00

13

四

、

非流动负债

44,000.00 44,000.00 0.00 0.00

14

负债总计

105,998.97 105,998.97 0.00 0.00

15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7,003.43 34,356.06 27,352.63 390.56

②收益法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海融兴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2,561.80万元，评估增值25,558.37万元，增值率为364.94%。

③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比收益法评估结果高1,794.26万元，差异率为5.22%。主要原因为：

本次被评估企业的主要资产为在建购物中心，收益主要来源于该物业的对外出租收入。截至评估报告出具日，购物中心尚未正式运营。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中，单独采用收益法对在建购物中心进行了评估，其中相关参数的选取主要参考了行业平均收益水平。在整体企业收

益法评估过程中，根据企业发展规划对企业未来预期收益进行了预测。由于缺乏历史经营业绩参考，企业未来各项资产和负债的预期整合效

应难以准确预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益法的运用。所以，本次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2）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持续经营前提下， 海融兴达经评估后的总资产为140,355.03万元， 总负债为105,998.97万元， 净资产为34,

356.06万元，增值27,352.63万元，增值率390.56%。由此，鹏瑞商业持有的海融兴达51%股权的价值＝34,356.06×51%＝17,521.59万元。

（四）项目发展前景

1、项目定位

天鸿购物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1万平方米，紧邻朝阳北路大型市政项目与朝阳区CBD，装修改造后项目将引入综合超市、餐饮、社区

服务等主力租户，预期可保持较高的出租率与租金收入水平。项目定位于面向区域内中高端消费市场的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社

区型购物中心。

2、北京市商业环境概况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和管理中

心。

初步核算，北京市2012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801亿元，同比增长7.7%；第三产业增加值13,592.4亿元，同比增长7.8%；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7,702.8亿元，同比增长11.6%；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469元、同比增长10.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476元、同

比增长11.8%；过去五年，北京市加快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与2007年相比提高了5.6个百分点，服务业

比重由73.5%提高到76.4%。

3

（

3

数据来源：《北京市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未来五年，北京将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力争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番、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2万美元、服务业比重达到78%以上。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将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改善城市空间布局、提高就业

与居民收入水平、加快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建设等方式确保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北京商业服务业业态愈加丰富、结构更加多元，百货店、大型超市、便利店、折扣店、专卖店等各类零售业态发展迅

速，特别是具有综合功能的购物中心实现了快速发展。北京通过不断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持续丰富商业市场，有效带动消费升级，零售业

开放程度居内地之首。

3、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天鸿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区位于北京市东部，区域经济呈现发展快、结构好、贡献大的突出特点。过去五年，全区经济

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3.0%以上，超过全市平均增长速度。近年来，根据朝阳区发展成为国际商务区域的定位，其商业服务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

日益优化，第三产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高端零售业态等方面已

成为全市前列；在大项目建设和规划上，朝阳区积极推进城市商业体项目建设，全区已形成数十个集中商圈、众多商业网点，消费市场持续繁

荣。

“北京朝阳区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将进一步优化商业服务业发展环境，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商务服务业企业落户，着力

聚集更多龙头企业和高端服务品牌，重点推进若干特色商务服务集聚区建设，逐步形成功能完善、服务规范、与国际接轨的商务服务体系。

2011年，朝阳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93.3亿元，同比增长13.9%；第三产业增加值2,838.6亿元，同比增长14.4%；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651.9亿元，同比增长8.0%；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4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839元、同比增长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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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圈分析

天鸿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朝阳区常营乡核心商区，紧邻朝阳北路大型市政项目与朝阳区CBD。项目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未来地铁6号

线及多条公交线路均可到达；辐射区域居民住宅集中，覆盖常营民族家园、超大型生活社区万象新天等，消费人群集中、稳定且未来增速可预

期；目前周边地区商业氛围浓厚，但业态较为单一，因此，天鸿购物中心集购物、餐饮、休闲为一体的综合业态模式将填补市场空白，满足区域

内居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图一：天鸿购物中心商圈图

（五）项目经济评价

华联股份收购海融兴达51%股权后，将与鹏瑞商业同比例增资，增资款与海融兴达自筹资金将用于海融兴达归还借款与筹备天鸿购物中

心项目，因此该项目经济评价为对该项目投资的综合测算。

1、总投资额估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华联股份收购海融兴达51%股权的价款为17,522万元；收购完成后，海融兴达筹备天鸿购物中心投资额为50,319万元，

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15,300万元，鹏瑞商业投入14,700万元，海融兴达自筹20,319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1）华联股份与鹏瑞商业同比例增资投入的30,000万元用于归还海融兴达股东借款；

（2）海融兴达自筹资金主要用于：①装修改造费用6,418.46万元；②相关税费支出3,195.71万元；③财务费用支出4,627.58万元；④其他支

出6,077.25万元。

2、投资回报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12个月

5

�

(5

数据来源：《朝阳区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预计开业时间为2013年9月；

公司投资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9.11%� ，静态回收期为9.92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7,716.99万元。

三、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项目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产权所有者简介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华联综超合肥金寨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合称“物业资产” ），华联综超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经贸大厦负2层3号

经营范围：特许经营项目：销售医疗器械、包装食品、包装饮料、酒，中餐，西餐，零售、邮购公开发行的国内版书刊，零售烟等；一般经营项

目：销售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货、五金交电、化工轻工材料、土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1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为33,892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为33,892万元，其中收购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价款为30,864万元，收购后增资3,

028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方式：华联股份收购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后，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装修改造。

3、物业资产权属状况

华联综超拥有合肥金寨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房地产权证

合肥金寨路店 合国用

(2006)

第

546

号 房地权合产字第

086004

号

华联综超以合肥金寨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借款10,000万元，抵押借

款期限为2012年4月12日至2013年4月10日，抵押借款到期后延期一年。

根据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签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华联综超承诺，在华联股份就本

次非公开发行召开股东大会前，获得抵押权人同意华联综超向华联股份转让目标物业的书面同意函，华联综超进一步承诺，根据本次非公开

发行进程的需要，华联股份有权要求华联综超尽快完成解除抵押的手续，华联综超应予以配合。

4、相关资产独立运营和核算的情况

本次华联股份拟收购资产为华联综超合肥金寨路店的物业资产，上述资产未独立运营核算。

（二）附条件生效的房地产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3年4月25日，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签署《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就华联股份购买合肥金

寨路店物业资产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

2、标的资产

华联综超拥有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1090号的房屋建筑物（包括房屋所有权及房屋内的附着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目标物业的转让价款以《评估报告》确定的目标物业评估值为准。

4、标的资产的付款方式

双方同意，由华联股份于过户日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华联综超指定的银行账户。

5、标的资产的交割

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的20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该日期以下称“交割日” ）进行交割。于交割日，华联综超应将目

标物业及目标物业的全部文件交付给华联股份。

6、过渡期损益

双方同意，目标物业在交割日前的收益归华联综超享有；目标物业在交割日前的风险与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应缴未缴的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等）均由华联综超承担；过户日前，由于华联综超作为目标物业产权登记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的风险与责任仍由华联综超承

担。

7、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分别获得华联股份和华联综超股东大会批准；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8、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对方遭受任何

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受损失方补偿以使其免受损失。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补偿。

（三）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合肥金寨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定价以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85-2号）

所确定的资产评估值作为依据。根据评估报告，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的评估值为308,641,300元，根据评估结果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的转

让价格为30,864万元。

2、评估情况

中企华以2012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合肥金寨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合肥金寨路店物业

资产的账面净值为63,476,799.37元，评估价值为308,641,300.00元，增值额为245,164,500.63元，增值率为386%。

评估增值原因如下：

（1）纳入评估范围的两项商业物业建成年代较早（金寨店房产建成于2001年，中华路房产建成于1999年），账面价值较低。近年来，随着

商业物业价格的上涨导致了评估增值。

（2）纳入评估范围的商业物业经营期限比较长，商业成熟度较高。出租率和租金水平相对较高，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导致评估增值。

3、对于合肥金寨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资产评估价值，评估机构说明如下：

（1）评估假设

①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②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③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无重大变化；

④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评估方法

委估房屋建筑物为商业物业，面积较大。评估人员经市场调查，委估房屋周边主要为住宅，近期在同一供求范围无类似规模的商业物业

交易案例，故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成本法评估结果仅反映了评估基准日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无法真实反映商业物业的市场价值，

因此成本法不适用于对商业物业的评估。评估对象属于商业物业，不对外出售，采用租赁的形式实现收益，因此本次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

值的方法。计算公式：

其中：V———收益法评估价格CI———房地产年纯收益

r———房地产资本化率m———收益年期

（四）项目发展前景

1、项目定位

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项目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装修改造后项目将引入综合超市、餐饮、社区服务等主力租户，预期可保持较高的出租

率与租金收入水平。定位于面向中端消费市场的集家庭购物、休闲为一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

2、合肥市商业环境概况

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位于中国中部，具有承东启西、接连中原、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金融和商贸中

心，也是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合肥在294个城市中综合排名第15位，是最具潜力

的二线城市之一，同时在“商业文化竞争力”的单项竞争中名列第9名。2010年被评为中国未来10年最具潜力的城市之一。

初步核算，合肥市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4,164.34亿元，同比增长13.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93.62亿元，同比增长16.7%；服务业蓬勃发

展，第三产业增加值1,631.38亿元，同比增长1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34元、同比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081元、同比增

长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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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零售商业起步较晚，与东部发达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但随着合肥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其发展潜力与消费能力开始凸显。未来五年

合肥将进一步提升、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生活性服务业便利化，建成一批特色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形成区域性金融、物

流、商贸、信息服务等服务中心，优化商圈规划布局，建设特色街区和功能区、打造城市高端商贸综合体等，进而推动城市商业的持续发展。

3、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区为合肥中心城区，是合肥市面积和人口第一大区，也是全省综合实力“第一强区” ，

是国内外产业和资本加快向合肥转移的重要站点。近年来，包河区展现了经济社会增长稳健、机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产业

转型升级换代，高端业态加速集聚，现代服务业实现井喷发展。

包河区预计2012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50亿元，同比增长14.5%；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8.5亿元，同比增长20%，增速排名城区第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58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409元，分别同比增长15.0%、15.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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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圈分析

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包河区金寨南路，所在区位交通便利，定位于面向周边居民的家庭日常购物、休闲、娱乐的商业综合体，项

目定位准确，对项目周边消费者吸引力较大。项目辐射区域较广，周边汇聚较多的高档住宅与居民小区，写字楼、商业配套设施、学校等布局其

中，潜在消费群体数量较大且基本稳定，为项目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图二：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商圈图

（五）项目经济评价

华联股份收购华联综超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后，将进行增资用于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装修改造，因此该项目经济评价为对合肥金寨

路店物业资产收购与装修改造的综合测算。

1、总投资额估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收购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的投资为30,864万元；用于收购后装修改造的投资为3,028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1

设计

、

咨询费

172.54

2

装饰工程费用

1,675.46

3

燃气系统

150.00

4

电梯

50.00

5

室外工程

200.00

6

室外广告

100.00

7

室内标识

50.00

8

交通设施

90.00

9

客流统计

40.00

10

零星工程费用

100.00

11

不可预见费

400.00

总计

3,028.00

2、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5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2014年3月。

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6.97%，静态回收期为12.12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2,361.02万元。

四、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产权所有者简介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华联综超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合称“物业资产” ），华联综超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经贸大厦负2层3号

经营范围：特许经营项目：销售医疗器械、包装食品、包装饮料、酒，中餐，西餐，零售、邮购公开发行的国内版书刊，零售烟等；一般经营项

目：销售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货、五金交电、化工轻工材料、土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1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为24,15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为24,153万元，其中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价款为21,695万元，收购后增资2,

458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方式：华联股份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后，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装修改造。

3、物业资产权属状况

华联综超拥有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武汉中华路店 武国用

(2004)

第

2382

号 武房权证昌字第

200314647

号

华联综超以武汉中华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借款9,000万元，抵押借

款期限为2012年4月25日至2013年4月22日，抵押借款到期后延期一年。

根据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签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华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华联综超承诺，在华联股份就本

次非公开发行召开股东大会前，获得抵押权人同意华联综超向华联股份转让目标物业的书面同意函，华联综超进一步承诺，根据本次非公开

发行进程的需要，华联股份有权要求华联综超尽快完成解除抵押的手续，华联综超应予以配合。

4、相关资产独立运营和核算的情况

本次华联股份拟收购资产为华联综超武汉中华路店的物业资产，上述资产未独立运营核算。

（二）附条件生效的房地产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3年4月25日，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签署《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华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就华联股份购买武汉中

华路店物业资产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华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

2、标的资产

华联综超拥有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临江大道35号的房屋建筑物（包括房屋所有权及房屋内的附着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目标物业的转让价款以《评估报告》确定的目标物业评估值为准。

4、标的资产的付款方式

双方同意，由华联股份于过户日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华联综超指定的银行账户。

5、标的资产的交割

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的20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该日期以下称“交割日” ）进行交割。于交割日，华联综超应将目

标物业及目标物业的全部文件交付给华联股份。

6、过渡期损益

双方同意，目标物业在交割日前的收益归华联综超享有；目标物业在交割日前的风险与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应缴未缴的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等）均由华联综超承担；过户日前，由于华联综超作为目标物业产权登记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的风险与责任仍由华联综超承

担。

7、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分别获得华联股份和华联综超股东大会批准；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8、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对方遭受任何

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受损失方补偿以使其免受损失。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补偿。

（三）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武汉中华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定价以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85-2号）

所确定的资产评估值作为依据。根据评估报告，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的评估值为216,949,140元，根据评估结果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的转

让价格为21,695万元。

2、评估情况

中企华以2012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武汉中华路店物业

资产的账面净值为46,062,596.92元，评估价值为216,949,140.00元，增值额为170,886,543.08元，增值率为371%。

评估增值原因如下：

（1）纳入评估范围的两项商业物业建成年代较早（金寨店房产建成于2001年，中华路房产建成于1999年），账面价值较低。近年来，随着

商业物业价格的上涨导致了评估增值。

（2）纳入评估范围的商业物业经营期限比较长，商业成熟度较高。出租率和租金水平相对较高，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导致评估增值。

3、对于武汉中华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资产评估价值，评估机构说明如下：

（1）评估假设

①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②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③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无重大变化；

④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评估方法

委估房屋建筑物为商业物业，面积较大。评估人员经市场调查，委估房屋周边主要为住宅，近期在同一供求范围无类似规模的商业物业

交易案例，故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成本法评估结果仅反映了评估基准日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无法真实反映商业物业的市场价值，

因此成本法不适用于对商业物业的评估。评估对象属于商业物业，不对外出售，采用租赁的形式实现收益，因此本次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

值的方法。计算公式：

其中：V———收益法评估价格CI———房地产年纯收益

r———房地产资本化率m———收益年期

（四）项目发展前景

1、项目定位

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装装修改造后项目将引入综合超市、餐饮、社区服务等主力租户，预期可保持较高的

出租率与租金收入水平。定位于面向中端消费市场的集家庭购物、休闲为一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

2、武汉市商业环境概况

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是中国中部地区最大都市及唯一的副省级城市。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

是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及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被誉为世界开启中国内陆市场的“金钥匙” ，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区

位优势。

武汉是中国内陆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是内陆中部地区最大的工商业综合性城市，2012其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15个

副省级城市中排位第四；武汉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造船、制造、医药等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其中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居中部经济开发区首位；武汉金融业较为发达，拥有多家金融机构总部、外资银行、证券、期货、

保险公司等，银行密度居全国第五，金融机构在汉签约入驻的后台服务中心为全国第一。近年来，武汉市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措施，启动服务

业升级计划，加快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会展中心、工程设计中心。大力发展商业新业态，商业服务业得到快速发

展。

初步核算，武汉市2012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003.82亿元，同比增长11.4%；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833.05亿元，同比增长10.0%；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27亿元，同比增长15.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000元、同比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1,000元，同比

增长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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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武汉市

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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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将全面提速服务业升级计划，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改造提升、城市空间更新优化、公共服务方

式创新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服务业规模壮大、业态升级。

3、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昌区位于武汉市东南部，是湖北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

心。作为省会之区和武汉江南核心功能区，武昌基础设施完善、功能配套齐全、公共服务便捷、社会秩序和谐，中央驻汉单位、省直部门、外地政

府机构等行政资源丰富，各种生产要素广泛汇集，省会经济特征突出，发展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现实基础和比较优势明显。随着“中

部崛起”战略深入实施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 建设全面推进，武昌作为省会之区和武汉江南核心功能区的承接、集聚、辐射能力将得到进

一步的增强和提升。

2012年，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4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服务业完成增加值537亿元，同比增长13.1%，占GDP的84.4%；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8.6亿元，同比增长13.5%，规模居全市中心城区第2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万元，同比增长约14.0%，超过GDP增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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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圈分析

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武昌区临江大道，所在区位交通便利、辐射区域较广，周边汇聚较多的居民小区、写字楼与配套商业设施，

商业氛围浓厚，区域内消费者较为稳定，项目定位为面向周边居民的家庭日常购物、休闲、娱乐的商业中心，对项目周边消费者吸引力较大。

图三：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商圈图

（五）项目经济评价

华联股份收购华联综超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后，将进行增资用于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装修改造，因此该项目经济评价为对武汉中华

路店物业资产收购与装修改造的综合测算。

1、总投资额估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的投资为21,695万元；用于收购后装修改造的投资为2,458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1

设计

、

咨询费

86.98

2

装饰工程费用

1,081.02

3

燃气系统

70.00

4

电梯

280.00

5

室外工程

150.00

6

室外广告

80.00

7

室内标识

50.00

8

交通设施

120.00

9

客流统计

40.00

10

零星工程费用

100.00

11

不可预见费

400.00

总计

2,458.00

2、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5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2014年3月。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6.85%，静态回收期为12.16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654.32万元。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目标股权及物业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1、董事会关于资产评估的意见

经过认真审核以后，公司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海融兴达51%股权、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担任目标股权及

物业资产评估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评估机构和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评估机构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实施必要评估程序后出具了评估报告，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

公正和科学原则。本次评估假设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与本次交易

具备相关性，评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

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海融兴达51%股权、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以2012年12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就该事项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评估机构与交易双方无除业务关系外的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

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评估

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果公允。

五、内江购物中心项目

（一）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内江华联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128号二幢五单元30楼3号

主要办公地点：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128号二幢五单元30楼3号

法定代表人：吴焕文

注册资本：12,720万元

实收资本：12,720万元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内江购物中心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1）华联股份收购内江华联80.05%股权的价款为10,895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2）收购完成后，内江华联筹备内江购物中心投资额为26,125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2,280万元，内江华联自筹3,845万

元。

项目实施方式：华联股份以募集资金收购内江华联80.0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通过增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22,280万元。

资金用途：华联股份增资投入22,280万元与内江华联自筹3,845万元将用于内江华联支付后续购房款并进行内江购物中心项目装修。

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内江华联100%股权。

3、股权及控制关系

（1）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内江华联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2）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内江华联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3）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有权根据经营需要重新任命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管理层。

4、内江华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内江华联拟购买内江购物中心相关物业，已与内江鑫联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协议》并支付一期购房款。该物业建筑面积为72,027.59

平方米。内江鑫联置业有限公司已就该物业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内江购物中心

内市国用

(2012)

第

007230

号

地字第

511001201200009

建字第

51001201200047

编号

511000201209190101

(2013)

房预售证第

009

号

（2）对外担保情况

内江华联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3）资产、负债情况

内江华联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3

年

3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0,308.01

预付款项

127,199,000.00

资产总额

127,209,308.01

其他应付款

1,363,367.50

负债总额

1,363,367.50

股本

127,2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354,059.49

所有者权益

125,845,940.51

上表中主要科目的情况说明如下：

预付账款为内江华联购买项目物业的预付款项。

5、主营业务

内江华联的主营业务为筹备内江购物中心项目，待内江购物中心营业后将主要经营该购物中心。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3年4月25日，华联股份与中信夹层投资签署《内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就华联股份购买中信夹层投资所持内江华联

80.05%股权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华联股份与中信夹层投资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内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目标股权

中信夹层投资持有的目标公司80.05%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3、收购价格及其支付

双方同意，中信夹层投资向华联股份出售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为中信夹层投资取得目标股权的成本（即10,182万元）加上持有目标股权

期间的资金成本（持有目标股权期间的资金成本=10,182万元×7%年化收益率×投资天数/365，其中，投资天数为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至

交易价款实际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账户之日前一日止的天数，前述期间的计算均包括本日）。

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由华联股份于过户日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银行账户。

4、本次交易的实施与完成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下，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同意于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满1年后或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另行约定的其他日

期（该日期以下称“转股启动日” ）启动转股。

中信夹层投资应于转股启动日后30个工作日内协助目标公司办理将目标股权登记于华联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华联股份应当

给予必要的协助。

5、过渡期损益

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同意，目标股权在过渡期期间的损益由华联股份享有或承担。

双方同意，在过渡期内，中信夹层投资应促使目标公司根据以往惯例从事合法的正常业务经营，且除非经华联股份同意，目标公司不得

进行如下重大经营活动：

（1）收购或者处置其重要财产；

（2）财产、债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3）新签署重大合同，以及修改、变更或终止现有重大合同。

6、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华联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7、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对方遭受任何

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受损失方补偿以使其免受损失。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补偿。

（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内江华联80.05%股权的交易定价公式为：

收购内江华联80.05%股权价格=中信夹层投资对内江华联实际出资额（即10,182万元）×（1+� 7%×投资天数/365）

其中，投资天数为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至交易价款实际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账户之日前一日止的天数。

（四）项目发展前景

1、项目定位

内江购物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2万平方米，是内江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也是北京华联在四川二级城市中的第一个城市综合体项目。

项目位于内江市西林大道电信地块，属于内江政务、商业集中地，人流、信息流、物流配套完善。项目将引进综合超市、百货、商业街、影院等知

名品牌商户入驻，同时引进餐饮、社区服务等配套业态，定位于面向中端消费市场的社区型购物中心，将内江华联建设成为集餐饮、购物、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购物中心。

2、内江市商业环境概况

内江市位于四川省东南部，地处成渝两市之间，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内江境内以纵贯全市的成渝铁路、成渝高速公路、成渝公

路和沱江航道为主通道，是西南各省交通的重要交汇点。

2011年3月2日国务院通过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使成渝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正式从国家层面予以明确。成渝经

济区的优势在于以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为基础，对成渝之间的二、三级城市起到“双核”带动作用，从而进一步带动成渝“轴”上城市群的

发展。内江市位于经济区的核心位置，周边45个城市环绕，区位优势独特。多年来，内江把握“稳定增势、提质增效、高位求进、加快发展” 的工

作基调，突出“规模扩大、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总体目标，紧紧抓住统筹城乡、投资拉动、产业支撑和扩大开放等重点，积极落实

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奋力打造成渝经济区重要增长极，全市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未来内江将以繁荣商贸流通建设为发展核心，将着力

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切实加强市场监管，促进区域商业的发展、升级。

经初步核算，内江市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78.18亿元，同比增长13.6%；第三产业增加值204.77亿元，同比增长10.7%，第三产业增速创

2010年以来新高；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6.06亿元，同比增长15.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42元、同比增长15.3%，农民人均

纯收入7,602元、同比增长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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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内江市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

3、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内江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内江市东兴区。东兴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是内江市的新城区。东兴区东连重庆，西接成都，南通自贡、宜宾、泸

州，北达遂宁、南充，是川东乃至西南各省交通的重要交汇点，区内铁路、高速公路密布，素有“川中枢纽” 之称，是四川重要物资集散地。正在

规划建设中的成渝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将使东兴融入成都、重庆半小时经济圈。东兴区是四川省首批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多年来引进了数

家国际知名企业，形成了机械制造、食品饲料、丝绸纺织等支柱产业。区域内服务业发展较快，各类超市、商店林立，城乡市场体系基本健全。

近年来，东兴区逐步完善酒店、餐饮、商贸网点布局，打造文化、餐饮、旅游为一体的现代服务业，推动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电子商务等新

型业态发展。经初步核算，2012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8.95亿元、同比增长13.5%；服务业增加值41.8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亿元，

同比增长11.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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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2012

年东兴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纷呈》。)

4、商圈分析

内江购物中心项目位于东兴区核心区域。项目地处东兴区重要交通枢纽地段，属于内江政务、商业集中地，人流、信息流、物流配套完善，

区域内交通便利，通达地区较多，具有良好的客流导入基础；周边有多个大中型社区，居住氛围较佳、消费能力较强。区域内暂无大型购物中心

业态，商业氛围较为分散，目前还未形成聚合态势，商业品质较低。内江购物中心集购物、餐饮、休闲为一体的综合业态模式将填补区域市场空

白，满足区域内居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图四：内江购物中心商圈图

（五）项目经济评价

华联股份收购内江华联80.05%股权后，将向内江华联进行增资，增资款与内江华联自筹资金将用于筹备内江购物中心，因此该项目经济

评价为对该项目投资的综合测算。

1、总投资额估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收购内江华联80.05%股权的价款预计为10,8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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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收购价款以中信夹层投资取得目标股权的成本加上持有目标

股权一年的资金成本计算。

)

；收购完成后，内江华联筹备内江购物中心投资额为26,125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2,280万元，

内江华联自筹3,845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包括：（1）支付购房款19,736.31万元；（2）装修改造费用2,000.00万元；（3）相关税费支出1,314.48万

元；（4）其他支出3,074.57万元。

2、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4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2014年1月。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10.99%，静态回收期为9.46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4,349.09万元。

六、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

（一）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7号

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7号

法定代表人：吴焕文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实收资本：30,000万元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包头正翔购物中心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1）华联股份收购鼎鑫源商业80.05%股权的价款为25,696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2）收购完成后，鼎鑫源商业筹备包头正翔购物中心投资额为49,620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38,000万元，鼎鑫源商业自

筹11,620万元。

项目实施方式：华联股份以募集资金收购鼎鑫源商业80.0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通过增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38,000万元。

资金用途：华联股份增资投入38,000万元与鼎鑫源商业自筹11,620万元将用于鼎鑫源商业支付后续购房款并进行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

装修。

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鼎鑫源商业100%股权。

3、股权及控制关系

（1）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鼎鑫源商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2）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鼎鑫源商业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3）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有权根据经营需要重新任命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管理层。

4、鼎鑫源商业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鼎鑫源商业拟购买包头正翔购物中心相关物业，已与包头市正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协议》并支付一期购房款。该物业建筑

面积为101,587.07平方米。包头市正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就该物业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包头正翔购物

中心

包国用

(2012)

第

40000

号

地字第

150201201100004

建字第

15

0201201100048

号

编号

2012(11001)-

施

068

(2012)

包房字第

0081

号

（2）对外担保情况

鼎鑫源商业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3）资产、负债情况

鼎鑫源商业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3

年

3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37,132.58

预付款项

300,000,000.00

资产总额

300,037,132.58

其他应付款

3,527,586.54

负债总额

3,527,586.54

股本

300,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3,490,453.96

所有者权益

296,509,546.04

上表中主要科目的情况说明如下：

预付账款为鼎鑫源商业购买项目物业的预付款项。

5、主营业务

鼎鑫源商业的主营业务为筹备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待包头正翔购物中心营业后将主要经营该购物中心。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3年4月25日，华联股份与中信夹层投资签署《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就华联股份购买中信夹层投资所持鼎

鑫源商业80.05%股权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华联股份与中信夹层投资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目标股权

中信夹层投资持有的目标公司80.05%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3、收购价格及其支付

双方同意，中信夹层投资向华联股份出售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为中信夹层投资取得目标股权的成本（即24,015万元）加上持有目标股权

期间的资金成本（持有目标股权期间的资金成本=24,015万元×7%年化收益率×投资天数/365，其中，投资天数为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至

交易价款实际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账户之日前一日止的天数，前述期间的计算均包括本日）。

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由华联股份于过户日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银行账户。

4、本次交易的实施与完成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下，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同意于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满1年后或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另行约定的其他日

期（该日期以下称“转股启动日” ）启动转股。

中信夹层投资应于转股启动日后30个工作日内协助目标公司办理将目标股权登记于华联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华联股份应当

给予必要的协助。

5、过渡期损益

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同意，目标股权在过渡期期间的损益由华联股份享有或承担。

双方同意，在过渡期内，中信夹层投资应促使目标公司根据以往惯例从事合法的正常业务经营，且除非经华联股份同意，目标公司不得

进行如下重大经营活动：

（1）收购或者处置其重要财产；

（2）财产、债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3）新签署重大合同，以及修改、变更或终止现有重大合同。

6、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华联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7、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对方遭受任何

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受损失方补偿以使其免受损失。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补偿。

（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鼎鑫源商业80.05%股权的交易定价公式为：

收购鼎鑫源商业80.05%股权价格=中信夹层投资对鼎鑫源商业实际出资额（即24,015万元）×（1+� 7%×投资天数/365）

其中，投资天数为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至交易价款实际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账户之日前一日止的天数。

（四）项目发展前景

1、项目定位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2万平方米，位于青山区重要路段钢铁大街，定位于面向区域内中高端消费市场的集休闲、娱乐、

餐饮、购物为一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

2、包头市商业环境概况

包头市位于华北地区北部、内蒙古中部，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呼包鄂经济圈的腹地，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大城市，人均收入为内蒙古之

首，是中国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工业基地和全球轻稀土产业的中心。

“十二五” 期间，包头市将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优化升级为主线，大力实施“一个平台、两轮驱动”

战略，即以工业园区为发展平台，优化空间布局，以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为两轮，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多元发展、

多极支撑的产业体系，巩固提高包头工业在国家中西部和自治区的地位，将包头打造成为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循环经济示范区、西部地

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

近年来，包头市紧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预计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实现3,440亿元，为2007年的2.1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960亿元，年均增长17.6%；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33,480元和11,370元，是2007年的1.9倍和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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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未来规划中将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突出抓好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提升商贸流通业规模档次，推进

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培育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区域商圈，着力提升传统服务业层次。

3、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包头市青山区，青山区位于包头市中部，以机械、汽车、电力、建筑、安装等行业为主体，已成为工业发达、技术

先进、文化繁荣、服务齐全、环境优美的新型市区，近年来区内商业、服务业发展迅速，商业市场日益繁荣。

4、商圈分析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位于青山区西南部，处于昆都仑区、青山区、稀土开发区三区交界的黄金位置，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为银河商

务区的核心地段。项目东至幸福路、南至钢铁大街、西至富强路、北至青年路，交通便利，具有良好的客流导入基础；项目周边发展成熟，商业机

构、酒店、写字楼等汇聚于此，商业氛围浓厚。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集购物、餐饮、休闲为一体的综合业态模式将填补区域市场空白，满足区域内

居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并在区域内形成以本项目为核心的商业聚集区。

图五：包头正翔购物中心商圈图

（五）项目经济评价

华联股份收购鼎鑫源商业80.05%股权后，将向鼎鑫源商业进行增资，增资款与鼎鑫源商业自筹资金将用于筹备包头正翔购物中心，因此

该项目经济评价为对该项目投资的综合测算。

1、总投资额估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收购鼎鑫源商业80.05%股权的价款预计为25,6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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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收购价款以中信夹层投资取得目标股权的成本加上持有目

标股权一年的资金成本计算。)；收购完成后，鼎鑫源商业筹备包头正翔购物中心投资额为49,620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38,

000万元，鼎鑫源商业自筹11,620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包括：（1）支付购房款37,610.95万元；（2）装修改造费用5,500.00万元；（3）相关税费支出

2,062.13万元；（4）其他支出4,446.92万元。

2、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10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2014年8月。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10.56%，静态回收期为9.80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8,583.73万元。

董事会关于目标股权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的定价公式为： 收购标的公司80.05%股权价格=中信夹层投资对目标公司实际出资额×（1+� 7%×投资天数

/365）。

标的公司均成立于2013年1月，分别筹备内江购物中心和包头正翔购物中心。标的公司目前资产为现金和预付的购房款，负债为股东为购

物中心筹备工作代垫款。标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成立以来进行的经营活动和费用支付均为筹备购物中心所必须的，且已经锁定较好的购物

中心物业，长期看，能够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根据标的公司目前实际状态，在未来继续投入的前提下，能够取得较好的回报，标的公司现阶段

的经营状况和账面资产不能反映标的公司的真实价值，因此，本次交易定价不以审计、评估为依据，而是根据中信夹层投资对标的公司实际投

资予以一定的回报，确定交易价格。

经双方协商，公司给予中信夹层投资对标的公司实际投资一定的回报，年化回报率为7%。该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市场实际

情况，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七、本次募集资金门店装修改造项目基本情况

（一）紫金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紫金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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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南京市白下区石门坎165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4,565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4,565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2）项目实施方式

华联股份将通过对全资子公司江苏紫金进行增资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3）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为4个月。

（4）物业权属情况

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已经取得紫金购物中心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紫金购物中心 宁白国用

(2000)

字第

15469

号 宁房权证白转字第

201112

号 宁房权证白转字第

205550

号

2、项目发展前景

（1）项目定位

紫金购物中心项目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装修改造后将建为集购物、餐饮、社区服务等为一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项目依托优质商圈与

辐射区域，主要面向中端消费市场，充分满足社区居民的购物、休闲需求。

（2）南京市商业环境概况

南京市是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城市，全省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中心，是国务院确定的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南京地处中国沿海开放地带与长江流域开发地带的交汇部，是长三角经济核心区的重要区域中心城市，是国家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和通

信枢纽城市。

南京是全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南京已形成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为支柱，以软件和服务外包、智能电

网、轨道交通等新兴产业为支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近年来，南京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计划” 实现了现代服务

业的迅速发展，大批服务业重大项目顺利推进，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成效显著。

未来，南京将坚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布局，积极推动产业向高端、高质、高效发展；同时，加快发展

高端服务业，以主城鼓楼区、玄武区、白下区等为重点进行重大项目建设；切实增强投资和消费拉动，促进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着力推动商贸

等优势服务业升级。

初步核算，南京市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01.57亿元，同比增长11.7%；第三产业增加值3,846.15亿元，同比增长11.8%，三次产业增加

值比例由2007年的3.5﹕48.1﹕48.4调整为2012年的2.6﹕44.0﹕53.4，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80.58亿元，同比增长15.4%；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22元、同比增长12.8%，农民人均纯收入14,786元、同比增长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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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紫金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南京市原白下区（经2013年2月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白下区现已并入秦淮区）。调整后秦淮区集合了原秦淮区、

白下区的优势，历史悠久、文化源远、经济繁荣、交通发达，为南京市的主要中心城区之一，区内商贸商务发达，是全市商贸、商务、金融、信息集

中地，为南京乃至华东地区的商贸商务中心。

近年来，白下区区域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最近4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9%，2011年实现32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6.4%，2011年实现477亿元，占全市1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2.2%，2011年实现32,9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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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圈分析

紫金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夫子庙商圈沿线，夫子庙商圈位于南京市区南部，以南京东西向城市轴线“健康路-大光路-光华路-苜蓿园大

街”为轴线向东北侧拓展。商圈共由三大核心区段组成，第一区段从健康路至龙蟠中路，以水游城、夫子庙景区为中心形成酒店、旅游、饮食、

娱乐区；第二区段从大光路至御道街，主要为购物、娱乐、商住区；第三区段从光华路至苜蓿园大街，以周边住宅小区、餐饮酒店等为主，形成商

住、商贸区。该项目位于夫子庙商圈第三区段，交通便捷、辐射面广，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居民小区集中，项目周边商业氛围浓厚、消费市场广

阔。

图六：紫金购物中心商圈图

3、项目投资估算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4,565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1

大市政配套费

180.00

2

前期费用

36.00

3

建筑工程设计费及咨询费

215.60

4

结构土建工程费

1,238.20

5

设计

、

咨询费

372.60

6

装饰工程费用

357.60

7

通风空调系统

610.00

8

消防系统

144.00

9

强电系统

336.00

10

弱电系统

36.00

11

给排水系统

164.00

12

燃气系统

40.00

13

电梯

140.00

14

室外工程

100.00

15

室外广告

85.00

16

室内标识

50.00

17

交通设施

60.00

18

客流统计

80.00

19

零星工程费用

20.00

20

不可预见费

300.00

合计

4,565.00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4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2014年1月。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18.97%，静态回收期为6.31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865.91万元。

（二）昌鑫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昌鑫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沈阳广盛鑫源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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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萃路9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7,45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7,450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2）项目实施方式

华联股份将通过对全资子公司广盛鑫源进行增资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3）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为6个月。

（4）物业权属情况

沈阳广盛鑫源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取得昌鑫购物中心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昌鑫购物中心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79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159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0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178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1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180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2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218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3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219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4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220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5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221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6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222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7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338

沈阳国用

(2011)

第

HP00188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05766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86588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86589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86590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86591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86592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O60287227

2、项目发展前景

（1）项目定位

昌鑫购物中心项目为沈阳发展核心战略中“金廊工程”南部商圈中的标志性购物中心，建筑面积约5.1万平方米，项目涵盖了综合超市、

百货、餐饮等主要商户，依托区域内的大量商务及住宅社区，定位于面向中端消费市场的集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

（2）沈阳市商业环境概况

沈阳市是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和商贸中心，全国工业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沈阳市委、市政府以振兴沈阳老

工业基地为主线，坚持改革开放和工业立市方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步伐加快，外资和民营经济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发展空间和产业布局得

到拓展优化；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化工医药等产业初具规模，成为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研发能

力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软环境建设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成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全面

振兴的重要增长极。

未来沈阳将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消费需求，加大服务业政策支持力度，争取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一是积极开展国

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二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三是加快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重点支持中央商务区、科技研发基地、现代物流园等服务

业集聚区发展；四是提升传统服务业发展水平，鼓励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发展；五是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未来将大力壮大购物、餐饮、

娱乐、文化、旅游等消费市场。

预计沈阳市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6,700亿元，同比增长11.0%，与2007年相比实现翻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98亿元，同比增长

15.3%，为2007年的2.3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430元、同比增长13.3%，农民人均纯收入13,260元、同比增长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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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沈阳市

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

)

（3）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昌鑫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区位于沈阳市中心区域，是全市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和平区具有近百年的商业发展

历史和文化积淀，商贸集聚功能十分突出，区域内商业街区、高端酒店聚集；市场体系完善，专业市场、商业街、商业网点丰富，是全市最大的产

品交易市场和购物区域，消费腹地纵深、辐射范围广。

预计2012年和平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5亿元，同比增长12%，最近5年实现翻番；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8亿元，同比增长18.2%；城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15元，同比增长13.2%。

2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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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沈阳市和平区政府工作报告》。

)

（4）商圈分析

昌鑫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沈阳市中部金廊商圈沿线，是沈阳城市中轴线的拓展。金廊商圈以沈阳南北向城市轴线“北陵大街-北京街-青

年大街”为轴向东西侧拓展。项目贯穿和平区及浑南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心，交通便捷，数十条公交路线与地铁2号线交汇于此，比邻皇朝

万豪、喜来登、河畔花园等高档商务住宅休闲场所，与东北地区最大的“IT硅谷” 三好街相邻，商业氛围浓厚、消费潜力巨大。

图七：昌鑫购物中心商圈图

3、项目投资估算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450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1

建筑工程及相关费用

500.00

2

设计

、

咨询费

407.00

3

装饰工程费用

2,584.00

4

通风空调系统

108.00

5

消防系统

286.00

6

强电系统

770.00

7

弱电系统

50.00

8

给排水系统

185.00

9

燃气系统

50.00

10

电梯

850.00

11

室外工程

300.00

12

室外广告

150.00

13

室内标识

60.00

14

交通设施

120.00

15

客流统计

80.00

16

零星工程费用

150.00

17

不可预见费

800.00

总计

7,450.00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6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2014年1月。

(下转B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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